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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就業、辦訓、獎勵
補助

協助宣導

提供誘因投入營造業工作

鼓勵失業勞工投入營造業工作之協助措施流程圖

缺工

鼓勵雇主提供工作
機會僱用失業者

雇主僱用勞工滿30日，最高獎勵12個月

 年滿45歲至65歲失業者、身
心障礙者及長期失業者

每月1萬3,000元

 獨力負擔家計、原住民、低
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
者、更生受保護人等

每月1萬1,000元

 失業期間連續3個月以上者 每月9,000元

最高獎勵18個月

 第 1至第 6個月-每月5,000元
 第 7至第12個月-每月6,000元
 第13至第18個月-每月7,000元

雇主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辦理求才登記

勞工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
辦理求職登記經推介就業

充實營造
業人力

 公立就業服
務機構就業
媒合

 勞工受僱就
業及加保

符合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、
非自願離職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
構評估之失業勞工

勞動部職前訓練

獎勵及補助 自辦 委外 補訓(訓用合一)

訓練單位:
勞動力發
展署100%
公費辦訓
(五分署)

訓練單位:
依政府採購
法得標廠商，
依契約價金
支應100%訓
練費用

 補助「申請單位」辦訓
費用:用人單位50%、訓
練單位65%

 補助特定對象參訓者訓
練費用:原住民、低收、
中低收、更生人等20%


